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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11號判決摘要 

說明：本摘要係由憲法法庭書記廳依判決主文及理由摘錄而成，僅供讀者參考，

並不構成本判決的一部分。 

────────────────────────────────── 

聲請人： 

胡靈智（聲請人一） 

李毅強（聲請人二） 

劉汝松（聲請人三） 

李玉鳳（聲請人四） 

李艷婷（聲請人五） 

蘇榮輝等 3人（聲請人六） 

蘇建豪等 9人（聲請人七） 

劉惠宗等 3人（聲請人八） 

聲請人姓名詳如判決所示。 

言詞辯論日期：112年 4月 11日 

判決宣示日期：112年 7月 28日 

 

案由： 

本件計有 20位人民提出共 5件聲請案，聲請人一、三、六至

八均因意圖使特定地方選舉區之特定候選人當選，分別於當

年選舉日四個月前以虛偽遷徙戶籍（下稱虛遷戶籍）至該選

區之方式取得該選區之投票權，惟均未實際居住於該戶籍地，

其中，聲請人一、三、六及聲請人八均於選舉日為投票既遂，

聲請人七則因未為投票行為而未遂。聲請人二之犯行為協助

他人代辦虛遷戶籍之手續，聲請人四及五之犯行則是同意其

等戶籍地供他人虛偽遷入，嗣經檢察官偵查起訴，並均受刑

事有罪判決確定。聲請人一至七主張其等所受不利確定終局

判決所適用之刑法第 146條第 1項（下稱系爭規定一）、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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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稱系爭規定二）或第 3 項關於第 2 項部分（下稱系爭

規定三）等規定違憲，分別向本庭聲請解釋；聲請人八就系

爭規定二及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 1861號刑事判決（下

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各原

因案件詳參聲請書）。 

判決主文 

1. 刑法第 146條第 1項規定：「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

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尚未

違反刑罰明確性原則。 

2. 同條第 2項規定：「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

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未違反憲法第 23條比例原

則及刑罰明確性原則，亦未構成憲法所不容許之差別待遇，

與憲法第 17條保障選舉權及第 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均尚

無牴觸。 

3. 同條第 3項關於第 2項部分規定：「……之未遂犯罰之。」與

憲法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亦尚屬無違。 

4. 聲請人一至八關於上開規定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為無理

由，均予駁回。 

5. 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 1861號刑事判決廢棄，發回最高

法院。 

6. 聲請人一至五其餘聲請不受理。 

判決理由要旨 

1. 一、系爭規定一尚未牴觸刑罰明確性原則〔第 50段〕 

刑罰明確性原則固不當然限制立法者依其刑罰規範建構之需，

衡酌立法相關因素而選擇適當之法律概念與用語，包括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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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建構刑罰構成要件，然其客觀可罰性

範圍，須具有得以法律解釋方法予以解釋、限定之可能性，

亦即得以其所屬法律規定脈絡下之相關要素予以限定，從而

使刑事法院於審查、判斷個案事實是否該當系爭不確定法律

概念所繫之構成要件時，客觀上有一定共同遵循之適用指標，

俾於解釋適用相關刑罰規定時，得以之為據而盡可能排除刑

事法律可罰性範圍之不明確疑義，始符合刑罰明確性原則。

〔第 54段〕 

2. （二）系爭規定一尚未違反刑罰明確性原則〔第 55段〕 

系爭規定一，即刑法第 146條第 1項明定：「以詐術或其他非

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處 5 年以下有

期徒刑。」係以施行「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作為犯罪行

為之客觀構成要件。其中「詐術」一詞，於刑法分則之犯罪

處罰規定中尚非罕見，依據一般人民日常生活與語言經驗，

以及法院實務見解，係指使人認知錯誤之蓄意欺騙手段，就

受規範對象而言，其意義並非難以理解。而「其他非法之方

法」固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惟其意涵除可藉由「詐術」之例

示而理解外，尚可藉由選舉投票等相關法律規定而進一步具

體化，亦即所謂「非法之方法」，當指選舉投票等相關法律所

不許之操縱投票結果之方法。〔第 56段〕 

3. 系爭規定一雖以不確定法律概念作為犯罪行為之構成要件，

惟從其文義意涵、結果犯構成要件之體系理解以及法體系之

整體關聯性觀點觀之，立法者就系爭規定一所涉之行為可罰

性要件，已設有合宜之解釋適用之參考基準，並以此限定行

為可罰性範圍；受規範對象除可依此預見其行為之可罰性外，

刑事法院亦得據以解釋適用系爭規定一，就個案行為之構成

要件該當性為適當之審查、判斷，是系爭規定一尚未違反刑

罰明確性原則。〔第 57段〕 

4. 二、系爭規定二尚未牴觸憲法第 17條保障選舉權、第 7條保

障平等權及刑罰明確性原則之意旨〔第 5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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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第 17條所保障之選舉權，乃民主國家中人民最基本之政

治參與權利之一。選舉制度之設計固屬立法形成之自由，惟

不得違背民主原則及憲法第 129 條至第 132 條之規定意旨，

亦不得變動選舉權、平等權之核心內涵。國家如基於特定之

考量，採取管制手段乃至於刑事制裁，而涉及限制部分人民

選舉權之行使，則其目的須為追求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所

採取達成該目的之手段須屬侵害最小之手段，且對選舉權施

加限制所造成之不利益，不得大於所欲維護之公共利益，始

符合憲法第 2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第 60及 61段〕 

5. 其管制手段如有構成差別待遇之情形，則應視形成該差別待

遇之分類標準是否屬於可疑分類，以及該差別待遇所涉基本

權利之重要性而採取不同之審查基準。若所涉基本權利基於

個人人格自主發展、人性尊嚴或與公共生活秩序之形塑密切

相關者，原則上應至少採中度審查。選舉既為公民參與民主

政治最重要之管道，涉及人民透過參政權以達成自我實現與

形塑公共生活秩序，則對於選舉權之管制手段形成差別待遇，

即便該分類標準並非可疑分類，本庭就該差別待遇以中度審

查基準判斷其合憲性，亦即除其目的須為追求重要之公共利

益外，所採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亦須有實質關聯，

始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相符。〔第 62段〕 

6. （二）系爭規定二尚未牴觸憲法第 17 條保障選舉權之意旨

〔第 63段〕 

憲法第 17條規定之選舉權之保障內涵，除保障投票與不投票

之自由、投票對象之選擇自由等外，解釋上也包括依自己意

願選擇在何處投票之自由。系爭規定二所稱「虛偽遷徙戶籍」，

根據戶籍法規定，應係指遷徙戶籍後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

亦即「籍在人不在」之情形，並以刑事禁止規範，禁止人民

基於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以遷徙戶籍而未實際居住

戶籍地之方式，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是系爭規定二涉及對

人民受憲法第 17條所保障選舉權，尤其是依自己意願選擇在

何選舉區投票之自由之限制。〔第 65段〕 



 

5 

 

7. 系爭規定二之目的係為確保選舉具有民主正當性與公正性之

特別重要公益〔第 66段〕 

立法者增訂系爭規定二之主要理據，係認為選舉產生之公職

人員之實質代表性，係來自各該選舉區實際居住之居民之投

票支持與認同，未實際居住各該選舉區之選民，不足以提供

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實質代表性，所追求目的乃在於維護

選舉之民主正當性與公正性。〔第 68段〕 

8. 區域選舉，無異於一個政治社群之選舉，一般民主國家多以

法律對選舉權設定住民資格限制，亦即以有在該選舉區實際

居住作為與該選舉區之連結因素，用來確認政治社群之成員

範圍，並只允許社群成員參與投票，作成集體決策。〔第 69

段〕 

9. 立法者乃於公職人員選罷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要求以實際

居住於各該選舉區為取得選舉人資格之條件，並以戶籍遷入

登記之日起算 4 個月，作為判斷繼續居住 4 個月之標準。上

開規定藉由實際居住 4 個月以上之要求界定政治社群成員範

圍，作為賦予選舉權之條件，目的在維護政治社群民主之自

我治理原則之實踐，自可認係為追求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

核屬正當。〔第 70及 71段〕 

10. 基於憲法第 17條保障人民選舉權之意旨，所謂「實際居住」，

隨著社會變遷，不應再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

「居住」概念。隨著交通工具與人際互動科技發展日新月異，

工作地與住家分處不同選舉區之情形所在多有，因長期工作

而與工作場所所在之選舉區生活密切關連，亦足以產生社群

共同體之認同，已屬不容否認之事實。是所謂政治社群之界

定範圍也應更加具有彈性，社群自我治理之民主正當性，自

然不應僅侷限於傳統上所理解之居家生活與住宿事實；人民

基於持續就業而與所處地區實質上建立政治社群之歸屬與認

同感，也應成為承認其在工作場所所在選舉區擁有選舉權，

參與政治社群自我治理之另一種正當性基礎。因此，公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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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選罷法第 15 條第 1 項以在選舉區居住 4 個月以上為取得

該選舉區選舉權之資格要件之規定，所稱「居住」或「實際

居住」之認定，基於憲法保障選舉權之意旨，即不應侷限於

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而應擴及在某

選舉區持續就業之事實。〔第 72段〕 

11. 系爭規定二所採取之刑事處罰手段，乃屬最小侵害，與人民

選舉權之限制，尚屬相稱〔第 73段〕 

系爭規定二所欲處罰者，乃係妨害選舉之公開及公平競爭秩

序之特定行為，而若非以刑事處罰予以制裁，則別無其他侵

害更小且相同有效之手段。行政機關事前所採之各種宣導、

預防及查核等措施，雖亦有助於減少違法行為發生，且侵害

較小。惟究其實卻不必然屬可以相同有效達成目的之替代手

段，民主選舉公正性是維護民主制度於不墜所不可或缺之礎

石，一旦發生危險，遭到動搖，即使破口只發生在基層選舉，

難免產生滑坡效應，其所產生損害極可能是鉅大乃至難以回

復，是危險之發生即使未必能證明急迫，只要其發生並非不

可能，司法部門仍宜尊重政治部門之政治風險評估與風險管

理決策。系爭規定二採事後刑罰制裁手段，可謂是政治部門

經風險評估後所作風險管理決策，司法部門若無堅實反對理

由，實無不予尊重之理。是系爭規定二所採刑事禁止規範之

手段，尚符合最小侵害之要求。〔第 74及 75段〕 

12. 最後，系爭規定二所採刑事禁止規範手段固構成對人民選舉

權行使之限制，然相較於對選舉民主正當性與公正性此特別

重要公共利益之維護，其所失與所得無疑應尚屬相稱。〔第 76

段〕 

13. 綜上，選舉人如有系爭規定二之行為者，係以非法之方法取

得投票資格並進而投票，其行為自具有相當之可非難性。系

爭規定二透過刑事處罰以避免虛遷戶籍而為投票行為對選舉

制度與民主秩序之重大傷害，自有助於達成維護前揭特別重

要公共利益之目的，其手段較戶籍制度檢核等其他手段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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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屬最小侵害，與人民選舉權之限制尚屬相稱，尚未牴觸憲

法第 23條比例原則。至系爭規定二形式上雖處罰虛遷戶籍而

投票之行為，實質上並未就人民自由設定住居所及遷徙等權

利予以限制，人民選擇戶籍地並加以登記之權利，並未因此

受到影響，與人民受憲法第 10條保障之居住遷徙自由無涉，

併此指明。〔第 78段〕 

14. （三）系爭規定二尚未牴觸憲法第 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第

79段〕 

人民因生活、就學等各種不同因素，致發生實際居住地與戶

籍地不同之情形，固所在多有，並非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

而取得投票權所為之行為，與系爭規定二所欲維護之選舉公

正與民主正當性之目的並不相關，則是否處罰，即屬立法者

就刑事處罰範圍之裁量，尚不能因未列入處罰範圍，即指摘

系爭規定二違反平等原則。〔第 81段〕 

15. 至聲請人六及八主張系爭規定二僅處罰選舉人虛遷戶籍而不

及於候選人而有不合理之差別待遇部分，候選人先遷徙戶籍

至擬參選選舉區成為選舉人，其戶籍地若非實際居住地，自

亦屬系爭規定二之處罰範圍。然候選人於遷徙戶籍後，必然

於選舉區積極從事競選等相關活動，縱每日活動結束後返回

戶籍地以外居住地休憩或住宿，惟其於遷徙戶籍登記後，其

密集競選活動無疑已與選舉區建立實際連結，如同於選舉區

從事長期工作之情形，即應認定符合實際居住之要件，而未

構成系爭規定二所謂虛遷戶籍，自非選舉人單純為取得投票

權而將戶籍地遷出實際居住地之行為可相提並論，不生是否

違反憲法保障平等權意旨之問題。〔第 82段〕 

16. 三、系爭規定三與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尚屬無違〔第 86

段〕 

按系爭規定三就系爭規定二部分，係針對人民以虛遷戶籍取

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未遂行為，加以處罰，其所欲追求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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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規定二並無二致，乃在於確保選舉具有民主正當性與公

正性，核屬追求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其目的應有正當性。

〔第 87及 88段〕 

17. 就系爭規定二之未遂犯部分，行為人一旦基於使特定候選人

當選之意圖，而虛遷戶籍，即構成系爭規定二之著手行為，

其對於後續完成投票行為之危險實現，具有高度蓋然性，是

從危險有效防免之目的以觀，系爭規定三之未遂犯處罰，其

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實質關聯，與憲法比例原則及罪刑

相當原則亦尚屬無違。〔第 89段〕 

18. 五、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違憲，應予廢棄，發回最高法院〔第

92段〕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及臺灣高等法院 110 年度上更一字第

172 號刑事判決（下稱臺高院刑事更審判決）均從公職人員

選罷法第 15條之立法目的出發，而認為「繼續居住」須有「實

際居住」之事實；然就聲請人八因居家生活、住宿不在戶籍

地桃園市，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及上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

決無視聲請人八於桃園市工作長達二、三十年之事實，仍認

定其不符合「實際居住」4個月之要件，從而該當系爭規定二

之「虛偽」遷徙戶籍。〔第 97段〕 

19. 然如本判決前揭就憲法保障選舉權意旨之詮釋，居家生活或

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事實固足以建立參與社群治理之正

當性理由，上開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未考慮到長期工作亦

足以建構在長期工作地享有選舉權之正當性基礎，雖不否認

聲請人八在桃園市長期工作二、三十年之事實，仍認其該當

系爭規定二所稱「虛偽遷徙戶籍」之要件，顯係基於對選舉

權之意義及保護範圍錯誤之理解而適用系爭規定二，而實質

影響個案之裁判，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選舉權。〔第 99 及

100段〕 

20.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就長期工作地並不等於實際居住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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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投票權而將戶籍遷徙至長期工作地，是否構成系爭規定

二虛遷戶籍之見解，係延續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 1054

號及臺高院刑事更審判決之見解。然而臺高院刑事更審判決

未正確考量憲法保障人民選舉權之意旨妥為解釋與適用系爭

規定二所定「虛偽遷徙戶籍」之概念，而實質影響個案之裁

判，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之選舉權，既如前述，則援引並維

持所採此一見解之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自有相同之違憲之

理由。〔第 104段〕 

21. （四）本件應將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廢棄，發回最高法院〔第

105段〕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所持法律見解違反憲法，本件聲請人八

之聲請就此而言亦為有理由，依憲法訴訟法第 62條第 1項前

段規定，自應將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五廢棄。最高法院有透過

審級制度，對下級法院進行審級監督，並統一法律見解之權

責。為使本判決之意旨，能充分落實於整體刑事審判體系，

並尊重最高法院就本件原因案件是否該當於本判決所闡示之

「實際居住」之要件，得依法獨立判斷，以及最高法院對下

級法院審級監督及統一法律見解之權責，爰將本件發回最高

法院，依本判決意旨重行審判。〔第 106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及第六項部分由蔡大法官宗珍主筆。 

本判決主文第二項至第四項部分由許大法官宗力主筆。 

本判決主文第五項部分由呂大法官太郎主筆。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主文項次 同意大法官 不同意大法官 

主文第一項 全體大法官一致同意 無 

主文第二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黃大法官虹霞、吳大法官陳鐶、

蔡大法官明誠、許大法官志雄、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

林大法官俊益、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昭元、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共 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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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大法官銘洋、呂大法官太郎

（共 10位） 

主文第三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黃大法官虹霞、吳大法官陳鐶、

蔡大法官明誠、許大法官志雄、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

謝大法官銘洋、呂大法官太郎

（共 10位） 

林大法官俊益、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昭元、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共 5位） 

主文第四項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黃大法官虹霞、吳大法官陳鐶、

蔡大法官明誠、許大法官志雄、

黃大法官瑞明、詹大法官森林、

謝大法官銘洋、呂大法官太郎

（共 10位） 

林大法官俊益、張大法官瓊文、

黃大法官昭元、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共 5位） 

主文第五項 

蔡大法官烱燉、黃大法官虹霞、

吳大法官陳鐶、蔡大法官明誠、

許大法官志雄、黃大法官瑞明、

謝大法官銘洋、呂大法官太郎

（共 8位） 

許大法官宗力（同意法規範合憲、裁

判理由違憲，不同意發回最高法院）、 

林大法官俊益、張大法官瓊文、 

詹大法官森林（ 裁判合憲）、 

黃大法官昭元、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共 7位） 

主文第六項 全體大法官一致同意 無 

黃大法官虹霞（蔡大法官烱燉、蔡大法官明誠、許大法官志雄、謝大

法官銘洋加入）、許大法官志雄（蔡大法官明誠加入）、黃大法官瑞明、

呂大法官太郎分別提出協同意見書 

林大法官俊益（張大法官瓊文、蔡大法官宗珍加入）、詹大法官森林、

黃大法官昭元、蔡大法官宗珍（林大法官俊益、張大法官瓊文、楊大

法官惠欽加入）分別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 


